
最新装修解除合同 解除装修合同(大全5
篇)

现今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
合同，合同协调着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合同的格式
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合同的范文
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装修解除合同篇一

原告曹某诉称，原被告曾签订《某市家庭居室装饰装修施工
合同》约定由被告承揽本市三门路房屋的装饰工程，承包方
式为全包，总价款5万元，工期自20xx年9月24日开工，
至20xx年11月25日竣工。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支付合同款4万元，
但被告在工程中大量使用不符合同约定的材料，隐蔽工程也
未通知原告验收，原告曾提出异议，被告却在工程未完工的
状态下于20xx年11月25日擅自撤离施工现场，导致原告无法
如期入住，只得在外租房居住，故要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
《某市家庭居室装饰装修施工合同》;2、要求被告支付逾期
竣工违约金从20xx年11月26日起至20xx年4月7日止按每日50
元计算;3、要求被告返还多收取的装潢款项6055元;4、要求
被告赔偿原告在外租房损失从20xx年11月26日起至20xx年5
月7日按每月3000元计算。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20xx年9月25日签订《某市家庭居室装
饰装修施工合同》约定，由被告承揽本市三门路房屋的装饰
工程，承包方式为全包，总价款5万元，工期自20xx年9月24
日开工，至20xx年11月25日竣工。因被告原因造成工程逾期
交付的，每逾期一天被告应赔偿50元等内容。合同签订后，
被告进场进行施工，原告则向被告支付工程款4万元。施工过
程中，双方因被告未通知原告验收材料及验收隐蔽工程等问
题产生矛盾，原告曾对被告使用的材料提出异议，被告却



于20xx年11月20日擅自撤离施工现场，致成讼。

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某某工程造价咨询公司对系
争房屋内被告已施工的工程价格进行审价，该公司经审核后
确认被告已施工工程造价为33945元。

审理中，原告称系争房屋经有关部门对施工工程进行审价后，
原告为减少损失，于20xx年4月7日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并
已入住，由于被告逾期竣工，原告以每月3000元的价钱在外
租房居住。期望法院在计算租金损失时考虑到原告另行装修
需要一个合理期限，从而支持原告有关租金损失计算至20xx
年5月7日的诉请。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按照约定履行
各自的合同义务。本院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
实意思的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有效。被
告在施工过程中，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且在
工程未完工的情况下擅自退场，造成逾期竣工及系争房屋长
期空置，原告据此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给付逾期竣工
违约金并无不当，应予支持。被告已施工工程经审计价格
为33945元，原告据此要求被告退还多收取的工程款6055元亦
属合理，应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在外租房损失一节，本
院认为被告逾期竣工导致原告无法按期入住，原告已提出证
据证明其在外租房居住，该损失被告理应赔偿，至于赔偿的
标准本院将根据本案案情并结合市场行情予以酌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
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50元，审价费1500元，由被告某某室内装潢公司
负担。



装修解除合同篇二

甲方：

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该世纪名园1-2-702家装施工合同
解除事项协商一致后，订立本协议：

1、工程地点：时光街与裕华路交叉口世纪名园小区1-2-702

2、工程内容：室内设计和装修施工

3、工程造价：约

1、甲乙双方均同意解除年月《世纪名园家装施工合同》及其
它相关协议。自合同解除之日起，甲乙双方彼此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自行消除。

2、甲方支付首期款5000元，水电轻工辅料款4140.5元，两项
合计9140.5元。

3、乙方应收取该项目中水电款及水电工程管理费和运营
费5258.4元。

4、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相互不再以任何形式追究对方的违
约等责任。

本协议书在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立即生效。协议书一式贰份，
由甲乙双方各收执壹份。

甲方：



乙方：

年月日

年月日

解除合同注意事项

(一)合同解除一般只适用于单方违约的情形，在双方违约的
情形下则比较复杂，要看哪一方的违约是根本违约，解除权
的行使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二)从自我保护意义来讲，并不是只要对方违约就要解除合
同，而要判断这种违约是不是根本违约，是否不采取解除措
施就可能避勉给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也就是说，合同解除
权的行使要符合正当目的。

(三)从交易成本角度来分析，合同解除意味着交易失败，一
方违约就解除合同，将给市场交易带来沉重的交易成本，并
给市场交易秩序和安全带来冲击和破坏。

(四)一般来说，合同的目的是与合同的主要义务联系在一起
的，违反主要义务将使合同目的难以达到，而单纯违反依诚
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附随义务，一般不会导致合同目的丧失，
不能据此解除合同。

(五)不适当履行与合同解除。不适当履行是指债务人交付的
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即履行有瑕疵。如果瑕疵
并不严重，一般要求采取降价和修补办法予以补救，而并不
宣告合同解除。如果瑕疵本身能够修理，非违约方有权要求
违约方修理瑕疵。给予非违约方要求修理瑕疵的权利，实际
上使他获得修补瑕疵的机会，从而避免合同被解除。



装修解除合同篇三

乙方：_____________

依照《民法典》，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施工合同解除事
项协商一致后，订立本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工程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协议内容：

1、甲乙双方均同意解除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定
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其它相关协议。自合同解
除之日起，甲乙双方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消除。

2、甲方支付首期款_____________，水电轻工辅料
款_____________，两项合计_____________元。

3、乙方应收取该项目中水电款及水电工程管理费和运营
费_____________元。

4、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相互不再以任何形式追究对方的'
违约等责任。

本协议书在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立即生效。协议书一式贰份，
由甲乙双方各收执壹份。

甲方：_____________乙方：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

装修解除合同篇四

乙方：_____________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

甲乙双方于___ 年 ___ 月 ___ 日签定的《装修施工合同》
即日终止。

甲方支付的设计定金人民币_____元，首付工程款_____，两
项合计人民币_____元。

乙方前期工程费用如下：

1、水电安装工程：_____；现已完成工程按总价_____元

2、设计费：123平方米x_____元/方=_____元；

3、拆墙及清运费：_____元；

4、 材料搬运费：_____元；

5、兔宝宝材料约_____元；

合计人民币共：_____元；

前期工程的水电、板材的材料款及人工费由乙方负责，与甲
方无关，水泥、沙石及砖块材料由甲方房子承担支付，甲乙
双方互不要求工程的款项收取和退回。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_____________乙方：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

装修解除合同篇五

因原租赁合同解除而产生的纠纷，如果出租人未将次承租人
作为被告的，考虑到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问题以及保护次承租
人利益的需要，原则上可以追加次承租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
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如果次承租人人数过多，且各方的利益
也不同，则不宜追加次承租人为第三人，可根据情况需要，
由当事人另行诉讼。

次承租人要求承租人解除合同并赔偿装修等添附损失的，属
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一般无须追加出租人为案件的第
三人。

租赁房屋与其添附物，属于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附合是指
不同所有人的物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形成新的物，对原物虽然
尚能分明，但无法分离或者分离后会大大降低新物的价值。
民法理论认为，不动产所有人可以取得添附于不动产的动产
所有权。

动产与不动产附合，一般以不动产为主物，由不动产所有人
取得附合其上的从物的所有权。对于不动产所有人取得添附
物后，动产所有人能享有何种权利的问题，我国台湾地区民
法第816条规定，动产因附合而为不动产之重要成分者，不动
产所有人，取得动产所有权。但原动产所有人可依不当得利
的规定请求其动产的价值相当的补偿。

德国民法典第946条规定："动产与土地附合成为土地之同一
体的构成部分者，土地所有权扩充到该动产。"但应补偿动产
所有人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规定："非产权人
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
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



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
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

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
可以就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
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
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从以上规定看出，各国法律对添附物的处理都较为笼统，我国
《合同法》将其区分为经出租人同意的添附和未经出租人同
意的添附两种情况，但该规定还是比较原则、简单，不能适
应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而且仅仅规定了是否可以进行添附
或者装修，而没有规定对于添附物如何处理。


